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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超2.46亿 保险业顶格处罚常态化

42只新基金蓄势待发
浮动费率产品也来了

北京商报2023.10.9

合计罚款2.46亿元

三季度已尽， 保险业严监管力度持续不
减。10月8日，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监
管部门前三季度针对保险业开出罚单总额超
2.46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的1.86亿元罚金同
比增长32%。

一直以来， 财产险公司是监管处罚的重
灾区， 前三季度财产险公司合计被罚1.37亿
元，占比55.9%，超过了保险集团公司、人身险
公司、保险中介机构被罚金额的总和。

分公司来看， 人身险公司违规出现频次
较高的处罚事由包括财务、业务数据不真实，
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利益， 欺骗投
保人， 未严格执行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
款、保险费率等。财产险公司违规缘由也主要
集中在财务数据虚假，提供或编制虚假资料，
未按照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条款等。 一直
以来，这些都是保险行业的违规“重灾区”。

“保险公司被罚金额持续上升，反映了监
管部门对保险行业的监管力度在不断加强，
监管也越来越趋向严格化。”盘古智库高级研
究员江瀚指出，这也说明，保险公司在经营过
程中存在较多的违法违规行为， 需要加大监
管力度来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

针对欺骗投保人、返佣、编制虚假材料等
行业顽疾，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
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违规违法进行从
业已经成为行内人士默认的潜规则， 通过违
法违规行为开展业务， 会严重损害行业的健
康发展。如果不对此类行为进行严格处罚，无
疑会导致“破窗效应”，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

人会通过违规违法谋取不正当利益。

保险资金、银保渠道受关注

从违规缘由来看，除了财务数据造假、违
规展业、销售误导等常见的违规行为，今年前
三季度，保险资金运用、银保渠道费用等成重
要监管方向。

具体来说，在保险资金运用方面，中宏人

寿因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独立监督
人不符合条件等，被责令改正，并处罚款共计
80万元； 复星保德信人寿因保险资金未独立
运作等原因被罚款， 该公司原总经理陈国平
被警告，并处罚款10万元。

在银保渠道违规方面，也有多家公司“吃
下”罚单。比如，国华人寿淄博中支，因虚列银
保客户经理薪酬，被责令改正，罚款14万元。

今年以来，监管针对银保渠道持续出手，

就在上个月，监管召集了一些险企交流，主要
涉及银保渠道“报行合一”的问题，抑制银保
“小账”，降低银保渠道手续费佣金。

付建指出，监管针对银保渠道多次出手，对
于行业的规范发展有很大的帮助。银保“小账”
是保险公司和银行之间的返点问题， 这种行为
不仅违反了市场竞争原则， 也会对消费者造成
不良影响。监管部门出手规范，有助于规范保险
行业的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停业、吊销、禁入频现

实际上，不仅罚单金额激增32%，从单个
机构来看， 监管对保险机构处罚力度也在不
断加大。今年前三季度，17家险企或分支机构
被开出百万罚单，包括人身险公司9家、财产
险公司8家。如复星保德信人寿、长安责任保
险、华海财险等。其中，监管最近一次披露的
百万罚单为针对中路财险的处罚， 该公司因
个别人员未经核准实际履行高管职责、 借用
通道变相自行开展高风险领域投资、 虚假承
保非车险业务等，合计被罚款212万元。

顶格处罚也屡见不鲜，以终身禁业为例，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三季度，
已有9人收到保险业终身禁业罚单， 另有1人
被责令终身不得从事公估业务。

并且，监管也综合采取了责令停止接受新
业务、吊销业务许可证、撤销任职资格等多种
处罚措施，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比如，永诚财险
上海分公司因虚构保险中介业务套取费用、编
制虚假的文件资料等违规，被责令停止接受新
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业务3个月。 李某作
为圣源祥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虚列
费用的直接责任人，被撤销任职资格。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示，顶格
处罚常态化反映了监管机构对于违规行为的
零容忍态度。 也表明了对于违规行为的严肃
态度和决心。 这种常态化的顶格处罚有助于
震慑保险公司，增强其合规经营意识，促使行
业规范发展。同时，也能够通过惩罚违规行为
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维护市场秩序。

北京商报记者 李秀梅

严监管正成为保险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今年前三季度，保险业罚款总额快速提升。10月8日，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

全统计，监管部门前三季度针对保险业开出罚单总额超2.46亿元，剑指保险业乱象。

从处罚缘由来看，财务数据造假、返佣、销售误导、虚假宣传、虚假理赔等仍是颇为常见的违规原因。此外，保险资金

运用、银保渠道费用等成重要监管方向。而针对机构或个人的吊销许可证、禁业、停业等“顶格处罚”也逐渐成为常态化

监管手段。

业内专家表示，顶格处罚常态化反映了监管机构对于违规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不仅能够增强行业合规经营意识，促

使行业规范发展，也能够通过惩罚违规行为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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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双节”假期结束，四季度行情正式
开启， 各家基金管理人旗下也有多只新品拟
在假期后公开发售。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
自10月9日起至23日， 共有42只新基金蓄势
待发。其中，仅10月9日，就有财通资管鸿兴
60天持有期债券A、万家创业板综合ETF、华
夏中证全指医疗器械ETF等15只新品同步开
启发行。

整体来看， 上述等待发行的基金中，共
有14只债券型基金、12只被动指数权益类基
金、10只主动权益类基金、3只养老FOF、2只
QDII基金以及1只公募REITs。不难看出，债
券型基金和指数类产品成为当前公募基金
布局的两大主要方向。

事实上，上述情况也是年内新发市场的
缩影。就前三季度的发行情况而言，从基金
成立日来看， 一至三季度分别有293只、319
只、307只新基金成立， 发行规模依次为
2730.07亿元、2552.1亿元、2467.1亿元。其
中，债券型基金的发行规模在前三季度新发
规 模 中 的 占 比 依 次 为 61.63% 、65.1% 、
71.31%，呈持续上升趋势。与此同时，指数型
产品（含被动指数债基）新发规模在前三季
度的占比也有持续上升趋势，其新发规模在
前三季度的占比分别为 21.3% 、23.97% 、
24.46%。

对于债券型基金新发规模在年内占比
较高的原因，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分析表示，由于年内股票市场赚钱效应
欠佳，较多权益类基金也出现亏损，因此造
成了风险系数较低的债券型基金受到投资
者的欢迎，同时导致了权益类基金发行相对
低迷。

财经评论员郭施亮也提到，债券型基金
倾向于稳健投资，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可以
满足风险偏好相对较低的投资者的需求。而
指数型基金紧跟指数波动，有利于投资者更
充分了解市场表现，因此也有部分基金管理
人倾向发行指数型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待发行的新基金
中， 也不乏公募降费潮背景下的创新产
品———浮动管理费率基金。此前在8月26日，
首批与基金规模挂钩、 与基金业绩挂钩、与

投资者持有时间挂钩的20只浮动管理费率
产品同步获批。

其中，管理费率与业绩挂钩的富国远见
精选三年定开混合率先于9月28日发售，而
与投资者持有时间挂钩的景顺长城价值发
现混合将于10月11日开售，另一只管理费率
与业绩挂钩的交银瑞元三年定开混合则将
于10月12日开售。

从拟任基金经理的人选看，各家机构也
派出了旗下名将。例如，景顺长城价值发现
混合的拟任“舵手”为鲍无可。公开资料显
示，截至2023年二季度末，鲍无可的在管规
模合计195.63亿元， 截至9月28日， 鲍无可
“掌舵” 的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A的任职
回报高达333.71%。另一方面，交银施罗德基
金选定杨金金为交银瑞元三年定开混合的
拟任基金经理，截至二季度末，杨金金的管
理规模合计为116.63亿元。截至9月28日，杨
金金的任职期间最佳基金回报为150.53%。

费率方面，景顺长城价值发现混合根据
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时间的不同， 设置了
A1类、A2类、A3类三类基金份额， 三类基
金份额对应的管理费率分别为1.2%/年、
0.8%/年和0.6%/年。 而交银瑞元三年定开混
合在开放期不收取管理费， 封闭期的管理费
率为1%。 当封闭期内基金年化收益率超过
8%且超过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年化收益率
时，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年化收益率超过业绩
报酬计提基准（8%和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年化
收益率的孰高者）的部分，按20%的计提比
例计算业绩报酬。

杨德龙认为，浮动管理费率基金作为创
新型产品可能会受到部分投资者的欢迎，但
考虑到当前市场环境，可能难以呈现火爆销
售的情况。从四季度新发情况来看，如果市
场出现反弹行情， 使市场信心有所回升，新
基金发行量或会得到明显改善。

郭施亮则表示，浮动管理费率基金或更
具吸引力，因为这类产品相较而言有利于保
障投资者利益。四季度整体的新发情况主要
取决于市场环境，若市场回暖则有望促进市
场新发规模的回升。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媛

合计：罚款总额24627.7万元

2023前三季度险企主要违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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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险公司被罚13747.8万元
主要违规：财务数据虚假，提供或编制虚假资料，未按照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条款等

人身险公司被罚7839.9万元
主要违规：财务、业务数据不真实，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利益，欺骗投保人等

保险中介机构被罚2993万元
主要违规：承诺给予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编制或者提
供虚假的资料，未建立完整规范的业务档案等

保险集团公司被罚47万元
主要违规：保险资金运用违规

非法贷款中介蠢蠢欲动 银行警示陷阱
“节后银行降息， 贷款利率低至2%”“消

费贷、经营贷均可办理，最长五年”……贷款
中介再次蠢蠢欲动。10月8日，北京商报记者
注意到，为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
市场秩序，多家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消费
者注意识别不法贷款中介手段， 警惕陌生电
话或短信以“低息快捷”“贷款额度已批”等名
义推销贷款业务的行为。

多银行提示风险

无论在民间借贷市场， 还是金融机构之
间，贷款中介已存在多年，他们以“银行内部
有关系”“走内部流程审批”“低利息、高额度、
无抵押”为幌子，吸引消费者贷款。为了防范
风险，10月8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有多
家银行及分支机构发布风险提示， 提醒消费
者识破贷款中介的“马甲”。

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提醒称，非法贷款中
介会冒充“××银行”“××银行贷款中心”等
名义发布贷款广告信息，或是向消费者推送贷
款额度，声称“在银行内部有关系”“可走内部
流程办贷款”等，诱骗消费者通过其办理贷款。

其实， 此类贷款中介机构与银行并无关
联，只是为诱骗借款人进行的虚假宣传。该行
指出，非法贷款中介常以“低价手续费”“百分
百获得贷款”等幌子吸引消费者。在借款人从
银行获得贷款后， 非法贷款中介又以各种名
义要求借款人将贷款资金打入指定账户“走
账”，伪造“流水”，借款人一旦进行转账操作，
这笔资金大多以“服务费用”等名义被截留，
借款人很难要回资金，面临维权困难。

当前，市场上出现一些打着无抵押、无担
保、低息免费、洗白征信、提升额度等旗号的
不法贷款中介，宣称可协助包装资质、代办贷
款，这些“诱人条件”背后可能存在高额收费、
贷款骗局、个人信息泄露等陷阱，侵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也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宁夏银行提
醒消费者注意识别不法贷款中介手段， 防范
相关风险。该行表示，不法贷款中介打着与各
家银行合作的旗号，或假冒银行渠道部、信贷
部、助贷中心等名义，以秒放款、低利息、无抵
押、无担保、高额度、短期垫资等“服务”吸引
消费者通过其办理贷款。 在贷款发放后收取
高额手续费、服务费等。

贷款中介套路多

“您好，我是某银行信贷中心经理，我行
目前有最新的贷款产品，利息低至2.5%用身
份证就能迅速放款”“我们可以帮您置换低息
的贷款，而且不查征信，能省一大笔钱”。

表面上看似“贴心”的服务，实则只为快
速敛财，将消费者拉入高息还贷陷阱。

最近，白领溧阳（化名）接到了多名贷款
中介电话，秒放款、低利息、高额度的话术让
他动了心。“不久前我刚刚获得了购房资格，
想在北京买一套房产，但奈何资金不够，所以
就向贷款中介进行了咨询。”溧阳说道。

针对溧阳的情况， 贷款中介向他推荐了
两种购房方案，一种是“代购买房”，也就是购
房者先向贷款中介借款，帮助自己全款购房，
等房本下发后，再向银行申请经营贷来偿还。
第二种是套用经营贷、消费贷等贷款购房。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代购买房” 主要
针对手中有部分资金的购房者， 购房者需要
先凑齐房产的30%-40%首付，剩下的资金由
贷款中介垫付， 拿到房本之后再向银行申请
经营贷，将所申请后的贷款还给贷款中介。在
办理过程中， 贷款中介会向购房者收取审批
贷款总额1%-2%资金作为服务费。

套用经营贷、消费贷等贷款则是针对手中
无资金或有较少资金的购房者，套用出的资金
主要用于缴纳首付。 从具体的操作流程来看，
有贷款中介介绍称，“经营贷放款的资金高一
些，我们会全程帮助客户注册公司或将客户纳
入老公司变更为法人股东，变更成功后就可以
直接办理， 这一环节的费用在1.5万-2万元左
右，比一年前高一些，其他的费用另算”。

消费贷在贷款中介的口中也成为了牟利
的工具，以一家国有大行消费贷为例，有贷款
中介声称，“节后银行消费贷降息， 通过内部
渠道利率最低能做到2.5%”。 但北京商报记
者咨询发现，该行消费贷利率最低为3.45%，
贷款中介的说辞实则与银行并无关联， 是为
诱骗借款人进行的虚假宣传。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
表示， 消费贷初衷是解决消费者临时小额资
金需求，以平滑消费支出，有助于释放国内消
费潜力，同时，拓展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空间。

但消费贷违规流入楼市的危害显而易见，可
能导致消费者杠杆过快上升， 反而抑制消费
潜力释放；资金违规流入楼市助长投机炒作，
导致楼市价格非理性上涨。

警惕“额度已批”

“经营贷、 消费贷入楼市” “以贷换贷”
“转贷降息”“代购买房”， 贷款中介游走在灰
色地带，钻监管和银行漏洞。在苏筱芮看来，
从多个市场案例可以看出， 上述模式可能存
在借款人轻信贷款中介话术， 提前支付高额
服务费，而贷款中介办理业务未果“跑路”的
情况，这样就会导致借款人资金被非法侵占，
申请贷款不成反而白白向贷款中介支付费
用，加重了财务负担。

在风险提示中，多家银行也表示，消费者
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警惕陌生电话或短信
以“低息快捷”“贷款额度已批”等名义推销贷
款业务的行为。

郸城县农信社强调， 客户举报被骗取手
续费的， 该联社协助其向行政机关报案并给
予法律援助； 对于内部人员与不法中介相互
勾结诱骗客户手续费的，一经客户举报核实，
奖励客户等额手续费。 如客户发现任何虚假
宣传或索要额外费用等问题线索或在办贷过
程中发现信贷人员有拒贷、故意为难客户、索
要或收受客户礼品礼金、 接受客户宴请等违
规行为的，可拨打监督举报电话。

宁夏银行指出，消费者要增强风险防范意
识，警惕陌生电话或短信以“低息快捷”“贷款
额度已批”等名义推销贷款业务的行为，不随
意向他人提供个人敏感信息，不随意授权他人
办理金融业务， 不随意向无关账户转账打款，
注意个人信息保护，避免造成财产损失。

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进一步表示， 向银
行或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办理贷款时， 要注
意看清贷款条件、综合息费成本、还款要求等
重要信息。坚持诚信理念，向正规机构提供真
实贷款申请资料，珍惜个人征信，理性借贷，
及时还款。要增强法律意识，提高风险防范能
力， 对于超出贷款合同约定的转账要求要注
意，警惕以“刷流水”“走账”为由的打款要求，
不随意向无关账户转账打款， 防范被骗取资
金风险。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


